《巴楚县高标准农田（高效节水）工程设施建后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起草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《自治区高标准农田（高效节水）工程设施建后管护暂行办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意见》文件要求，充分保障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正常运行，不断提高耕地质量与地力，增强抗灾减灾能力，促进农业规模化与机械化作业，保护农田生态环境，提升群众收益与积极性，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效益和优势，夯实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依据《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农建发〔2025〕4号）、《自治区高标准农田（高效节水）工程设施建后管护暂行办法》（新农建〔2021〕7号）及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意见》（新政办发〔2025〕7号）文件起草。

三、起草目的

1.保障工程设施正常运行。通过日常巡查、维护与养护，确保田块整治、灌溉与排水、田间道路、农田保护与生态环境、农田输配电等工程设施在设计使用年限持续发挥作用，避免因设施损坏或老化影响农业生产。

2.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。确保高标准农田生产能力稳定，提升耕地质量和产出效率，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基础，增强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力。

3.明确管护责任主体。按照“谁收益、谁管护，谁使用，谁管护”的原则，明确各方责任，避免管护责任不清导致的设备闲置或者损坏。

4.建立长效机制。推动“重建轻管”向“建管并重”转变，形成常态化、规范化的管护模式，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设施长期持续利用。

5.保障管护资金投入。确定资金收取方式，明确资金引导作用，确保管护工作有足够资金支持，实现“有钱办事，长期运行”。

6.促进农业持续发展。保护农田生态环境，防止水土流失、土壤退化等问题，推动农业绿色发展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。

四、主要内容
《巴楚县高标准农田（高效节水）工程设施建后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明确了巴楚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建后管护主体及职责、管护模式和内容、管护资金来源及使用等具体内容，共分为六章二十三条。

第一章总则，共5条，主要包括《办法》政策依据、资金来源、名词解释、管护原则、具体管护内容。

第二章管护主体及职责，共4条，主要明确了管护单位和管护主体职责，分工明确，压实责任。

第三章管护模式和内容，共7条，主要明确了不同管护模式和具体管护内容。

第四章管护资金来源及使用，共2条，明确了管护资金收支方式和资金使用范围。

第五章监督与宣传，共1条，主要明确了宣传内容和监督主体。

第六章附则，共3条，主要明确了解释部门及执行时间。

五、起草过程

1.起草与内部讨论。巴楚县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，结合巴楚县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项，依据各级文件，深入研究并起草了《办法》。

2.征求意见与修改完善。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充分征求12个乡镇、各行业部门意见，不断修改，不断完善。

3.审查与最终完善。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征求法律顾问意见，加强合法性审查力度，确保内容合法合规、程序严谨规范，并提交巴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审核发布。

六、内容合法性说明

本《办法》依据《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农建发〔2025〕4号）、《自治区高标准农田（高效节水）工程设施建后管护暂行办法》（新农建〔2021〕7号）以及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意见》（新政办发〔2025〕7号）文件主要内容起草，主要解决巴楚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设施“谁来管、管什么、怎么管”的问题，不断促进巴楚县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规范化。《办法》不存在“法外立法”情形，内容上具有正当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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